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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土地使用权人

李红蕊

张广建

夏广华

刘玉亭

朱坤民

陈新德

刘刻铭

徐 霞

孟广超

李继荣

徐桂萍

董建华

刘 华

李英华

王明春

宋孝明

张巧莲

徐广荣

屈国强

王 辉

戈中洲

王治平

李建华

田玉章

使用权性质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使用权类型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土地使用证编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471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472号

商国用（2004）字第 497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7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10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0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1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6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9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11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12号

商国用（2004）字第 499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1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4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5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8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2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03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26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6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5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4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3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2号

土地使用权面积（㎡）

25.22

25.37

14.57

16.98

14.46

16.96

14.56

14.56

15.83

16.33

14.56

15.09

30.75

15.83

14.56

16.07

12.79

11.72

26.74

34.21

34.21

34.21

34.21

34.21

备注

六街坊

序号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土地使用权人

孙玉广

宋好远

康志胜

王永波

王永波

李坤伟

吴志军

聂春艳

王洪丽

张庆敏

梁玉兴

陈培强

刘玉梅

沈 丽

高晨霞

张德沛

李保进

韩 莉

袁洪祥

马云成

韩 华

魏翠花

蒋里成

王丹丹

使用权性质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使用权类型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土地使用证编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1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0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29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5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4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3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2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0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8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99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98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97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96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95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94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28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27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25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15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14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13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12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10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9号

土地使用权面积（㎡）

34.21

34.21

34.21

11.68

30.75

30.75

30.75

30.75

34.21

30.75

30.75

30.75

30.75

30.75

30.75

34.21

34.21

26.41

48.39

48.39

30.75

30.75

30.75

30.75

备注 序号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土地使用权人

孙延庆

王守勤

张敏谦

李允平

邢莲荣

石广涛

冀淑英

薛志高

鲁守军

王云霞

袁文山

梁述仁

李传波

马可一

高新建

翁建成

沙玉田

刘明魁

皇 超

李洪彦

郭善启

孟晓红

宋红旗

冀书民 顾利亚

使用权性质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使用权类型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土地使用证编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8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7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06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137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74号

商国用（2007）字第 1211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2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3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4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5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6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7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8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9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70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71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72号

商国用（2004）字第 747号

商国用（2004）字第 748号

商国用（2004）字第 749号

商国用（2004）字第 750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73号

商国用（2004）字第 5792号

商国用（2003）字第 8861号

土地使用权面积（㎡）

30.75

30.75

30.75

34.21

36.52

30.75

36.59

21.54

21.54

21.54

21.5

21.5

21.26

21.5

21.53

21.5

21.52

21.5

21.5

21.2

36.52

36.52

36.52

27.53

备注

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拟收回东风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高铁核心区五号地块）范围内
商 丘 市 市 政 管 理 处 和 崔 振 江 等 260 宗 单 位 或 个 人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公 告

上接7版

一 、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1270040

群众举报内容
编 号 D3HA202311270040 举 报 内 容 为 ：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新 城 街 道 三 和 社 区 大 韩 庄 三
商 食 品 生 态 工 业 园 ， 违 规 占 用 村 内 集 体 农
耕 地 ， 将 土 地 硬 化 建 厂 房 和 出 租 ， 多 次 反
映未处理。

基本情况
（一） 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我市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

处 ， 按 行 业 类 型 属 于 其 他 ； 按 污 染 类 型 属
于 生 态 ； 按 区 域 分 布 属 于 城 市 ； 按 利 益 关
系 属 于 群 众 身 边 问 题 ； 按 群 众 身 边 ， 属 于
其 他 ； 按 照 分 类 办 理 要 求 ， 属 于 涉 及 利 益
纠纷问题。

（二） 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举报问题涉及土地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新

城 街 道 办 事 处 三 和 社 区 （原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新城办事处三里庄村大韩庄村民组），面积
9.4633 公顷 （合 141.9495 亩）。

问 题 土 地 2003 年 由 商 丘 市 惠 达 木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现 为 商 丘 市 鼎 盛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租 赁 ， 2014 年 公 司 搬 迁 后 由 商 丘 新 型
食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指挥部接管。

商 丘 市 惠 达 木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成 立 于
2001 年 4 月 23 日 ， 2004 年 5 月 28 日 更 名 为
商丘市鼎盛木业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由
于 不 符 合 产 业 规 划 搬 迁 。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代码为 91411403763110419B，企业的经营
范 围 为 人 造 板 、 木 材 加 工 ， 建 筑 材 料 、 装
饰 材 料 、 复 合 门 、 五 金 销 售 ， 从 事 货 物 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经调查 1 个不

属实、1 个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 关于违规占用村内集体农耕地问

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举报问题涉及土

地 位 于 原 睢 阳 区 新 城 办 事 处 三 里 庄 村 大 韩
庄 村 民 组 ， 面 积 9.4633 公 顷 （合 141.9495
亩）。该宗土地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 2014 年
6 月 17 日分两个批次由河南省政府批准为国
有建设用地。

批 准 文 件 分 别 为 《关 于 商 丘 市 2013 年
度第九批城市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
土 〔2014〕 602 号）、《关于商丘市 2013 年度
第 八 批 城 乡 挂 钩 试 点 项 目 征 收 土 地 的 批
复》（豫政土 〔2014〕 714 号）。

（二） 关于将土地硬化建厂房和出租问
题

经 查 ， 该 问 题 属 实 。 2003 年 10 月 24
日 ， 商 丘 市 惠 达 木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现 为
商 丘 市 鼎 盛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与 原 新 城 办 事
处 三 里 庄 村 委 会 （现 新 城 街 道 办 事 处 三 和
社区） 签订 187 亩土地租赁协议 （其中含大
韩 庄 村 民 组 土 地 141.9495 亩） 用 于 建 设 厂
房，租金每亩每年 600 元，期限为 20 年。合
同 签 订 后 ， 商 丘 市 惠 达 木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实际硬化土地约 58030 平方米，建设厂房面
积 约 39446 平 方 米 。 举 报 内 容 涉 及 土 地
（141.9495 亩） 位 于 上 述 土 地 租 赁 协 议 涉 及
地块 （187 亩） 范围内。 2014 年 3 月，商丘
市 鼎 盛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原 商 丘 惠 达 木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由 于 不 符 合 产 业 规 划 而 搬
迁 ， 商 丘 市 政 府 成 立 的 商 丘 新 型 食 品 工 业
示 范 园 区 建 设 指 挥 部 对 该 公 司 建 设 的 厂 房
及 硬 化 地 面 等 地 上 附 属 物 实 施 征 收 ， 对 原

土 地 租 赁 协 议 由 园 区 建 设 指 挥 部 承 继 ， 并
将 土 地 租 金 增 至 每 亩 每 年 1500 元 。 园 区 建
设 指 挥 部 在 接 收 鼎 盛 木 业 厂 房 及 硬 化 地 面
等 地 上 附 属 物 后 ， 为 避 免 国 有 资 产 闲 置 ，
将部分厂房及硬化地面进行了出租。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 办结目标
结合调查情况，按照分类标准，确定该

举 报 件 的 办 结 目 标 是 ： 积 极 与 群 众 沟 通 ，
做 好 政 策 解 读 ， 引 导 群 众 正 确 理 解 政 策 ，
减少误解和偏见，力求达到群众满意。

（二） 办结时限
立 行 立 改 ， 2023 年 12 月 1 日 前 完 成 整

改。
（三） 整改措施
责令商丘生态食品产业园睢阳区管委会

及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新 城 街 道 办 事 处 做 好 群 众
工 作 ， 进 一 步 加 强 与 群 众 沟 通 ， 做 好 政 策
解 读 ， 引 导 群 众 正 确 理 解 政 策 ， 减 少 误 解
和 偏 见 同 时 ， 对 群 众 诉 求 合 理 的 解 决 问 题
到 位 ， 诉 求 无 理 的 思 想 教 育 到 位 ， 生 活 困
难的帮扶救助到位，力求达到群众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2

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 整改情况
关于将土地硬化建厂房和出租问题
该 问 题 已 办 结 。 鉴 于 该 地 块 为 建 设 用

地 ， 园 区 建 设 指 挥 部 征 收 鼎 盛 木 业 原 厂 区
后 ， 为 避 免 国 有 资 产 闲 置 ， 园 区 建 设 指 挥
部 将 部 分 厂 房 及 硬 化 地 面 进 行 了 出 租 ， 该
行为符合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相关政策规定。

为引导群众正确理解政策，扭转群众的
思想认识，2023 年 11 月 29 日上午在园区二楼
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邀请区人大代表孙青
山，新城办事处工作人员王秀芳，三和社区工
作人员侯广江、韩军，群众代表韩国庆、金秀
山等参加，会上新城办事处王秀芳对征收政
策进行了解读，三和社区侯广江和群众代表
进行了耐心、细致的交谈，群众代表对园区出
租厂房及硬化地面情况表示理解和认同。

（二） 处理情况
无。
二 、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1270045
群众举报内容
编 号 D3HA202311270045 举 报 内 容 为 ：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华 夏 路 与 宋 城 路 交 叉 口 西 北
角 ， 煊 灿 凤 凰 湾 小 区 北 侧 的 月 子 中 心 和 无
名 饭 店 的 油 烟 直 接 排 入 小 区 ； 空 调 外 机 噪
音扰民严重；小区内黄土裸露，无人治理。

基本情况
（一） 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我区古宋街道办事处，按

行 业 类 型 属 于 住 宿 、 餐 饮 、 娱 乐 业 ； 按 污
染 类 型 属 于 大 气 ； 按 区 域 分 布 属 于 城 市 ；
按 利 益 关 系 属 于 群 众 身 边 问 题 ； 按 群 众 身
边 ， 属 于 生 活 服 务 业 ； 按 照 分 类 办 理 要
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 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月子中心为商丘市睢阳区昱正堂母婴护

理 中 心 ， 位 于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宋 城 路 与 华 夏
路交叉口煊灿凤凰湾北门西 50 米，注册日
期 是 2023 年 5 月 15 日 ， 类 型 为 个 体 工 商
户 ， 经 营 范 围 有 母 婴 生 活 护 理 、 母 婴 用 品
销 售 、 化 妆 品 零 售 、 个 人 卫 生 用 品 销 售 、
日 用 品 销 售 。 该 中 心 已 安 装 油 烟 净 化 器 ，
有 定 期 清 洗 记 录 ， 餐 饮 油 烟 经 处 理 后 楼 顶

排放。
无 名 饭 店 为 煊 灿 凤 凰 湾 小 区 18 号 楼 下

一 间 门 面 房 ， 是 商 丘 锦 安 物 业 有 限 公 司 内
部 食 堂 ， 未 对 外 经 营 。 安 装 有 集 气 罩 和 排
烟管道。

空调外机噪音扰民问题，煊灿凤凰湾小
区 16 号楼 101 商铺业主张建伟准备经营伤残
鉴 定 中 心 ， 因 相 关 手 续 未 审 批 完 成 ， 现 未
营 业 ， 目 前 商 铺 平 时 为 会 客 和 临 时 休 息 场
所，所用空调的外机在小区外面。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3 个问题。经调查 2 个

属实、 1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
属实。

（一） 关于煊灿凤凰湾小区北侧的月子
中心和无名饭店的油烟直接排入小区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月子中心厨房位于
二 楼 处 ， 已 安 装 油 烟 净 化 器 ， 有 定 期 清 洗
记 录 ， 餐 饮 油 烟 经 处 理 后 七 楼 楼 顶 排 放 ；
无 名 饭 店 为 商 丘 锦 安 物 业 有 限 一 楼 公 司 内
部 食 堂 ， 不 对 外 经 营 。 安 装 有 集 气 罩 和 排
烟管道，排烟管道向小区排放油烟。

（二） 关于空调外机噪音扰民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煊灿凤凰湾小区

16 号楼 101 商铺业主张建伟准备在二楼经营
伤 残 鉴 定 中 心 ， 因 手 续 不 全 未 经 营 ， 小 区
内 的 空 调 外 机 是 该 商 铺 二 楼 的 新 风 系 统 和
中 央 空 调 外 机 设 备 ， 从 安 装 至 今 一 直 闲 置
没使用，不存在噪音污染。

（三） 关于小区内黄土裸露，无人治理
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小区内绿化区域灌
木丛下有一处 3 平方米黄土裸露。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 办结目标
结合调查情况，按照分类标准，确定该

举 报 件 的 办 结 目 标 是 ： 对 月 子 中 心 加 强 管
理 ， 油 烟 净 化 器 定 期 清 洗 ， 定 期 检 测 ； 对
无 名 饭 店 集 气 罩 和 排 烟 管 道 进 行 拆 除 ， 确
保 不 再 进 行 餐 饮 加 工 活 动 ； 对 黄 土 裸 露 问
题进行覆盖，下一步进行补种覆绿。

（二） 办结时限
2023 年 12 月 1 日办结。
（三） 整改措施
1. 昱正堂母婴护理中心七楼顶层安装的

油 烟 净 化 设 施 进 行 清 洗 ， 整 改 时 限 为 一
天 ， 并 提 供 油 烟 净 化 器 的 检 验 报 告 和 清 洗
报告。

2. 无名饭店集气罩和管道进行拆除，禁
止 做 饭 ， 整 改 时 限 为 一 天 ， 并 提 供 集 气 罩
和管道拆除后的照片。

3. 小区内绿化区域灌木丛下有一处 3 平
方 米 黄 土 裸 露 ， 已 采 取 覆 盖 措 施 ， 下 一 步
进行补种覆绿。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 整改情况
1. 关于煊灿凤凰湾小区北侧的月子中心

和无名饭店的油烟直接排入小区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昱正堂母婴护理中心油

烟净化器放置在顶层 （七楼），区油烟办对
此 类 问 题 加 强 管 理 ， 要 求 油 烟 净 化 器 定 期
清 洗 ， 定 期 检 测 ； 无 名 饭 店 停 止 进 行 餐 饮
加工活动，集气罩和管道已拆除。

2.关于小区内黄土裸露，无人治理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针对小区内黄土裸露情

况，已采取覆盖措施，并建立巡查工作机制。

（二） 处理情况
无。
三 、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1270011
群众举报内容
编 号 D3HA202311270011 举 报 内 容 为 ：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褚 庙 乡 柘 桑 村 ， 中 化 学 交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兰 考 段 项
目 工 程 部 ， 在 没 有 手 续 的 情 况 下 ， 违 规 占
用村民耕地。

基本情况
（一） 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民权县褚庙乡，按

行 业 类 型 属 于 建 筑 ； 按 污 染 类 型 属 于 生 态
类 ； 按 区 域 分 布 属 于 农 村 ； 按 利 益 关 系 属
于 群 众 身 边 问 题 ； 按 群 众 身 边 ， 属 于 其
他 ； 按 照 分 类 办 理 要 求 ， 属 于 群 众 身 边 生
态环境问题。

（二） 涉事项目的基本情况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至 兰 考 段 项 目 ， 2021 年

10 月 12 日取得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 于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至 兰 考 段 项 目 申 请 报 告
核 准 的 批 复》（豫 发 改 基 础 〔2021〕 852
号）； 2022 年 4 月 6 日 取 得 《河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关 于 沿 黄 高 速 公 路 民 权 至 兰 考 段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的 批 复》（豫 环 审 〔2022〕
20 号）。关于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沿黄高速民权至兰考段一标 （民权段），项
目用地于 2022 年 7 月 2 日取得 《自然资源部
关 于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至 兰 考 段 项 目 （民 权 县
段） 工 程 建 设 用 地 的 批 复》（自 然 资 函
〔2022〕 955 号），同年 9 月开工建设，主要
建 设 内 容 为 路 基 及 附 属 工 程 、 路 面 工 程 、
桥 涵 工 程 、 机 电 交 安 工 程 ， 项 目 临 时 用 地
（包括：办公区、钢筋加工场、梁场加工存
放 区 、 商 混 站） 分 别 位 于 庄 子 镇 吕 庄 村 和
王桥镇谢园子村 （附定位图片），临时用地
分 别 取 得 商 丘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关 于
新 建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至 兰 考 段 一 标 箱 涵 存 放
区临时用地的批复》（商自然资 〔2023〕 296
号） 和 民 权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关 于 中 化 学 交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临 时 用 地 的 批
复》（民 自 然 资 〔2021〕 282 号） 及 民 权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关 于 中 化 学 交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公司项目临时使用土地延期的批复》（民
自然资 〔2023〕 286 号）。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 个问题。经调查 1 个

问题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关于“商丘市民权县褚庙乡柘桑村，中

化 学 交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兰 考 段 项 目 工 程 部 ， 在 没 有 手 续 的 情 况
下，违规占用村民耕地”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中化学交通建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至 兰 考 段 一 标
（民权段） 总长度 26.561 公里、宽度 30 至 50
米不等，占地面积 191.4333 公顷，其中褚庙
乡总长度 8.387 公里，占地 50.5146 公顷，褚
庙 乡 柘 桑 村 占 地 9.1266 公 顷 （136.899 亩），
涉及农户 163 户，按照 《河南省关于调整河
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
〔2016〕 48 号） 和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
印 发 河 南 省 征 地 区 片 综 合 地 价 标 准 的 通
知》（豫 国 土 资 〔2016〕 79 号） 文 件 精 神 ，
对柘桑村 163 户按每亩 37800 元标准全部补
偿 到 位 （附 ： 褚 庙 乡 与 柘 桑 村 委 协 议 书 、
转入农户银行流水）。褚庙乡柘桑村沿黄高
速 用 地 全 部 在 批 复 征 地 范 围 内 （附 ： 国 土

资 源 局 实 地 沿 黄 高 速 褚 庙 乡 柘 桑 村 段 现 状
勘测图），不存在占征地范围外群众耕地 。
中 化 学 交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至 兰 考 段 一 标 （民 权 段） 临 时 用 地 两
处 ， 分 别 是 庄 子 镇 吕 庄 村 （ 经 度 ：
115.387005、 纬 度 ： 34.758059， 附 ： 现 场 照
片） 和 王 桥 镇 谢 园 子 村 （经 度 :115.279637、
纬度： 34.751647，附：现场照片），临时占
地共 13.3260 公顷，临时用地不涉及褚庙乡
柘 桑 村 ， 临 时 用 地 分 别 取 得 商 丘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关 于 新 建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至 兰
考段一标箱涵存放区临时用地的批复》（商
自然资 〔2023〕 296 号） 和民权县自然资源
局 《关 于 中 化 学 交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项
目临时用地的批复》（民自然资 〔2021〕 282
号） 及 民 权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关 于 中 化 学 交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临 时 使 用 土 地 延
期的批复》（民自然资 〔2023〕 286 号）。通
过 民 权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 民 权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现 场 核 实 及 走 访 调 查 附 近 群 众 ， 沿 黄 高 速
民 权 至 兰 考 段 褚 庙 乡 柘 桑 村 境 内 ， 没 有 工
程 项 目 部 ， 也 没 有 临 时 用 地 （附 走 访 调 查
群众相关资料）。

下步加强项目管理措施
一是对举报问题举一反三。民权县自然

资 源 局 对 庄 子 镇 、 褚 庙 乡 、 王 桥 镇 、 胡 集
乡 、 程 庄 镇 等 沿 黄 高 速 涉 及 乡 镇 分 别 下 发
了 《关 于 排 查 沿 黄 高 速 沿 线 用 地 情 况 的 通
知》，要求沿黄高速涉及乡镇全面排查是否
存 在 违 规 占 用 村 民 耕 地 情 况 ， 发 现 问 题 ，
立 行 立 改 。 二 是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 沿 黄 高 速
涉 及 乡 镇 成 立 排 查 整 改 工 作 专 班 ， 明 确 一
名 副 科 级 领 导 干 部 具 体 负 责 违 规 占 地 、 违
规 克 扣 、 挪 用 征 地 补 偿 款 排 查 整 改 工 作 ，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四 、 商 丘 市 永 城 市 ，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1270005

群众举报内容
编 号 D3HA202311270005 举 报 内 容 为 ：

商 丘 市 永 城 市 马 桥 镇 翟 楼 村 ， 村 干 部 非 法
从村民集体土地挖土倒卖。

基本情况
（一） 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永城市马桥镇，按行业类

型属于其他；按污染类型属于生态；按区域
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
题；按群众身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
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 涉事项目的基本情况
马桥镇翟楼村位于马桥镇区东部 3 公里

处，经纬度分别为：经度： 116.264313，纬
度 ： 33.791762。 全 村 人 口 1827 人 ， 土 地 面
积 1926 亩 ， 其 中 集 体 土 地 70 （废 弃 坑 塘）
亩，位于村室东南 150 米处。下辖 6 个自然
村，村两委干部 5 名。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 个问题。经调查 1 个

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关于“商丘市永城市马桥镇翟楼村，村

干部非法从村民集体土地挖土倒卖”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永城市自然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及 永 城 市 马 桥 镇 人 民 政 府 现 场
调 查 、 群 众 走 访 、 无 人 机 巡 查 ， 均 未 发 现
马桥镇翟楼村存在集体土地内挖土现象。

该问题已办结。今后我市将进一步做好
群 众 法 制 宣 传 教 育 ， 加 强 日 常 巡 查 力 度 ，
深 入 群 众 ， 了 解 群 众 诉 求 ， 做 好 信 访 维 稳
工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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